烈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2023年部门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表
单位：万元
	项  目
	预 算 数

	合  计
	119

	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0

	公务接待费
	19

	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	110

	  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费
	100

	        公务用车购置费
	0 


二、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烈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为119万元，比2022年预算减少11万元，下降8.46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19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预算为100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, 与2022年预算一致，原因主要是我单位2023年没有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和业务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支出19万元，比2022年预算减少1万元，下降5%，原因主要是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按照省、市、区委的要求将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到具体细节，严格接待规格，控制陪餐人数等措施。该项经费主要用于招商引资接待、中央和省级调研接待、外事接待等支出。经费使用严格执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费管理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8〕288号）等相关规定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00万元，比2022年预算减少10万元。下降9.09%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费100万元，与比2022年预算减少10万元；下降9.09%。原因老旧车辆处置，减少日常维护保养等费用。该项经费主要用于公车平台公务用车的日常维修保养、燃油费、保险费、清洗费和审车费等各项支出。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与2022年预算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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